
國立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 

年度營運輔導績效考核辦法 

 

一、為使進駐國立嘉義大學產學營運中心（以下簡稱產學營運中心）之中小企業

了解自身權利義務，俾能適時提出需求，早日突破營運瓶頸，乃訂定「進駐

廠商年度營運輔導績效考核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二、本辦法所稱輔導，其項目包括： 

1.進駐申請 

2.技術支援 

3.商務支援 

4.技術與市場資訊支援 

5.行政支援 

6.行銷推廣與參展支援 

7.政府補助計畫資訊提供與申請協助 

 

三、營運輔導績效考核： 

為即時掌握進駐廠商在進駐期間能有效利用培育空間與設施，及其營運作業之

正常推展，以增進培育輔導效率，將每年定期由中心委請諮詢委員，實施輔導

績效考核。 

 

四、本辦法所稱考核項目包括： 

1. 是否依據營運計劃書之輔導執行 

2. 與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合作輔導進度與成果 

3. 進駐廠商整體商業營運績效 

4. 相關費用繳納是否有積欠情事 

5. 商業營運是否違反政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 


